附件2：
贵州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试行）
贵大发〔2018〕153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贵州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黔财教〔2015〕45号）和《贵州大学学生管理规定》（试行）（贵大发〔2017〕119号）精神，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我校研究生生源质量，吸纳优质生源，优化生源结构，设立贵州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业奖学金（以下简称新生奖学金），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生奖学金的奖励对象，是指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脱产学习的研究生(定向、委培除外)。全日制脱产学习研究生身份的确定以档案按时转入我校为准。休学、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的新生不纳入新生奖学金的评定范围。

第三条 新生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

第二章  评审机构

第四条 校学生评优评奖委员会负责统筹领导、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校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工作。

第五条 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裁决有关申诉事项。

第六条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按照校学生评优评奖委员会要求开展初评、审核等工作。

第七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由培养单位主要领导任组长，成员由导师代表、管理人员代表、研究生代表等组成，负责制定本单位研究生一年级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并完成本单位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的申请受理、初步评审等工作。
第三章 奖励条件与标准

第八条 博士新生奖学金的评定基本条件与奖励标准：

1.评定条件：生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硕博连读已进入博士一年级的学生。

2.奖励标准：奖励标准为12000元/生。

第九条 硕士新生奖学金的评定基本条件与奖励标准：

1.评定条件与等级

一等奖：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研究生和贵州大学的本校推免生（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二等奖：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推免生，本科为贵州大学且一志愿报考贵州大学的考生。

三等奖：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研究生。

2.奖励标准

一等奖奖励标准为15000 元/生；二等奖奖励标准为10000元/生；三等奖奖励标准为8000 元/生。

第十条 新生奖学金奖励比例不超过当年研究生新生总数的40%。

第十一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取消新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未足额缴纳学杂费或未按时完成注册手续者；

2.经查实在入学考试报名材料中隐瞒事实者；

3.入学前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入学后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者；

4.未履行请假程序擅自离校者；

5.评选时违纪处分尚未解除者；

6.无故缺席校级活动累计达3次以上者；

7.其他不得参评的情形。

第四章 评定程序

第十二条 新生奖学金评定时间为每年秋季学期。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评选条件确定获奖名单，报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管理处）复核，提交学校学生评优评奖委员会审定。

第十三条 获奖名单须在培养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公示期无异议，报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处）。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无异议，报校学生评优评奖委员会审定并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对新生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规定的部门、机构反映。超过公示期，原则上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 对隐瞒申报条件及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追究相关责任，并追回已发奖学金。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艺术学门类和体育学一级学科的新生奖学金评定，由相应培养单位提交评选方案报校评优评奖委员会审定，参考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生评优评奖委员会授权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处）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9月1日起实施，原《贵州大学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审办法》同时废止。

